机动车维修企业检查表
	事项名称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检查

	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




	类型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意见
	备注/说明

	经营
资质

	1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是否通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备案
	□符合
□整改
□处罚
	

	制度
规程
	2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具备最近半年的配件登记档案
	□符合
□整改
□处罚
	

	
	3
	是否按照规定公示了经营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符合
□整改
□处罚
	

	
	4
	抽查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具备最近半年的机动车维修记录或者结算清单
	□符合
□整改
□处罚
	

	
	5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是否执行维修技术标准
	□符合
□整改
□处罚
	

	安全
生产

	6
	是否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安全培训教育
	□符合
□整改
□处罚
	

	
	7
	[bookmark: _GoBack]是否开展宣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否开展重特大典型事故警示教育
	□符合
□整改
□处罚
	

	
	8
	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符合
□整改
□处罚
	

	
	9
	是否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符合
□整改
□处罚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10
	（1） 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从事经营活动，或超出许可（备案）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
（2） 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
（3） 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
（4） 经营地或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警，暴雨、暴雪、冰雹、大雾、沙尘暴、大风、道路结冰红色预警，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等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时，未执行政府部门停运指令或企业应急预案要求仍擅自安排运输作业的；
（五）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
	□不存在
□存在
□处罚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11
	（一）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仍违规承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的。
	□不存在
□存在
□处罚
	

	工作
要求
	1.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采取照相、录音、录像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调查手段；
2.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检查
记录
	







检查人员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执法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3.《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4.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
5.公路运营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1

